
市场；和
(b)�相关产业和当局的看法。
3.�成员国可以实施的补充措施可能包括以下任何一项：(a)�加速根据本协定其他条款采取的贸易
自由化措施；(b)�采用共同外部关税；(c)�采用共同法规或优惠关税措施；(d)�免除反倾销措施的
实施；(e)�对第三国采取联合反倾销行动。

4.�在考虑向一个产业提供援助的必要性时，成员国应当考虑在该区域内该产业已经发生或预计
将发生的任何合理化。在将向一个产业提供援助的必要性提交产业咨询机构时，成员国应当要
求该机构在提出建议时考虑这种合理化。

第14条�中间品

1.�在与中间品有关的情况下，当出现不利情况时，这些中间品是指原材料和组件等商品，它们
被加工、附着或以其他方式结合到其他商品的生产或制造中，具体表现为：(a)�任何一个成员国
或一个或两个成员国应用援助或其他措施的政策，使一个成员国领土内的商品生产者或制造商能
够以低于另一个成员国领土内类似商品生产者或制造商可获得的更低价格或其他更有利的条件获
得中间品；以及(b)�根据本段第(a)项提到的优势程度，在相关最终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总成本方面
的优势程度，导致贸易趋势，这种趋势挫败或威胁要挫败在两个成员国中实现生产者或制造商平
等机会的目标的实现。

2.�当由于国内生产者或制造商的投诉，某成员国（以下简称本条称为“第一成员国”）认为已出
现损害性中间品情况时，应当书面通知另一成员国。

3.�第一成员国，根据本条2款的规定发出通知，并量化了损害性中间品情况产生的不利条件，
可在该通知发出之日起45日内请求磋商。成员国应随即开始磋商，磋商应包括共同审查该情况，
以寻求涉及改变给予的援助或其他措施（该措施导致该情况）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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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成员国未能就涉及改变给予的援助或其他措施（该措施导致损害性中间品情况）的相
互可接受的解决方案达成一致，成员国应寻求另一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可包括以下一项或
多项：
(a)�采用共同外部关税或减少成员国对从第三国进口中间品所适用的关税之间的差异，与采用
与法规或优惠准入和退税相关的协调措施相关联；

(b)�最终产品源自成员国领土的确定，根据本协定第3条，适用工厂或工场成本比例的变更；

(c)�取消为出口目的而与该区域贸易相关的与法规准入、优惠准入和退税相关的一个或多个措施；

(d)�由其他成员国在符合其他国际义务且第一成员国本身已采取此类行动或在该区域从第三国
进口商品的情况下，采取反倾销或反补贴措施；

(e)�向第一成员国领土内的生产者或制造商提供生产或出口补贴；
(f)�加速根据本协定其他条款采取的贸易自由化措施；
(g)�由第一成员国征收进口费；
(h)�由其他成员国征收出口费。
5.�其他成员国可以随时采取行动，消除或减少位于其领土内的生产者或制造商所享受的
优势。
6.�如果在本协定第3段所述磋商请求之日起45天内，成员国未能达成相互满意的解决方案，并
且任何其他成员国为减少位于其领土内的生产者或制造商所享受的优势而采取的行动未能消除
该优势，则第一成员国可以采取行动消除该优势，但前提是：
(a)�应考虑其他成员国为减少优势所采取的步骤；和
(b)�采取的措施不得超过采取该措施时剩余的不利条件水平。

7.�任何成员国根据本条采取的措施应由成员国进行审查，并在相关情况发生任何变化时进行
调整。

第1条�5�反倾销措施


